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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活力社团、优秀指导教师和优

秀社长评选办法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化“三

全育人”综合改革，切实履行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

联系服务青年的职责，着力提升学校共青团引领力、组织力、

服务力，校团委决定开展“上海理工大学活力社团、优秀指

导教师和优秀社长评选活动”，具体办法如下：

一、评选对象

评选对象为目前我校注册在籍的学生社团。

二、评审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理工大学委员会

上海理工大学学生工作部

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工作部

三、评选项目及标准



（一）活力社团

1.政治性强。社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能充分发挥育人功能，团结凝聚广大青年学生。

引导团员和青少年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增强与党

同心、跟党奋斗的坚定意志。思想政治类和志愿公益类社团

配备政治立场坚定、业务素质过硬、学生工作经验丰富的思

政指导教师。

2.组织建设好。严格落实《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

《上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实施细则》中的各项

规定，社团负责人、社团成员满足规定中的要求，社团相关

材料保留完整。有规范的社团章程，符合本校学校社团建设

管理办法。社团建设能同党建、团建、学生会建设有机集合

起来。具备条件的学生社团普遍建立功能型团支部，承担政

治理论学习、研究社团重要事项等职责。积极组织社团成员

参与“青年大学习”线上主题团课，学习覆盖面广。

3.活动质量高。社团活动方向正确、健康向上、格调高

雅，内容充实丰富、载体形式新颖，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活动质量获得各方认可。

4.专业性强。社团具备明确的指导单位，配备至少 1 名

指导教师。社团活动符合社团类型定位，与业务性质相符，

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能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实践育人的

作用。

5.影响力广。社团能团结凝聚广大青年，能在丰富学生

课余生活，繁荣校园文化，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方面起作用，在校内外有影响力。

（二）优秀社团指导老师和优秀社长

当选为活力社团的社团指导老师和社长自动评为“优秀

社团指导老师”和“优秀社长”。

三、评选流程

由各社团自主申报，评审委员会根据申报材料和现场答

辩进行最后的分数核定、计算以及排名，并最终由校团委进

行统一结果公示。

四、其他

各社团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具备或者取消其评选资

格。

1.未完成年度社团年检和注册的社团不具备参选资格；

2.年度内社团部（社团联合中心）组织活动参与度不达

60％的社团不具备参选资格；

3.社团成立年限不达两年者，不具备参选资格；

4.评选过程中，参选社团有欺骗作弊行为或其它严重违

反评选办法行为的，一经查实，取消其参选资格；

5.若参选社团存在其他违规行为，经评审委员会研究认

定后可取消其参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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